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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报告依据《2022年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之债权代理

协议》《2022年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及其它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丰集团”、“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等，由本期公司债券债权代理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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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债券基本情况

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企业债券[2023]49号”文核准，发行人获准发

行面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亿元的企业债。

2023年 6月 9日至 2023年 6月 12日，发行人成功发行 2023年第一期烟台

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券简称：23国丰 01/23国丰债 01，债

券代码：270035.SH/2380185.IB），本期债券总发行规模 10亿元，期限为 5年期。

二、重大事项

发行人于 2025年 3月 28日披露了《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董

事发生变动的公告》，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董事变动情况

1、原任职人员的基本情况

原任职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刘勋章，出生于 1972年 2月，本科学历，中共党员。工作简历：1993年 1

月至 2022年 1月，历任龙口市大陈家镇政协干事、团委副书记、团委书记，龙

口市北马镇团委书记、副镇长；龙口市委、市政府信访局副局长；龙口市地震局

局长；龙口市诸由观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龙口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龙港

街道党工委书记；龙口市兰高镇党委书记；龙口市环保局党组书记、局长；龙口

市综合执法局党组书记、局长；龙口市财政局党委书记、财政局局长；龙口经济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党工委书记、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金融服务中心主

任；龙口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2022年 1月至 2025年 2月，历任烟台国丰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专职副书记、工会主席、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

2、人员变动的原因和依据

根据《关于免去刘勋章等工作人员职务的通知》（烟国资任〔2025〕1号），

不再委派刘勋章为国丰集团董事。

根据《关于任免王清春等同志外部董事职务的通知》（烟国资任〔2025〕2

号），委派史本阔、谭森为国丰集团外部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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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聘任人员的基本情况

史本阔，出生于 1970年 12月，研究生学历。工作简历：1993年 7月至 2021

年 12月，历任中国银行烟台分行科员，烟台市预算外资金管理处科员，烟台市

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科员、副科长、科长，烟台蓝天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采购

管理部经理。2022年 1 月至 2023年 11月，烟台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烟台交

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东裕龙石化产业园发展限公司专职外部董事。2023年

11月至今烟台蓝天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山东裕龙石化产业园发展限公司专

职外部董事。现任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谭森，1980年 8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工作简历：2002年 7月

—2022年 1月，历任烟台市运管处客运一科科员，副科长；烟台交运集团客运

旅游部，旅游部副部长（主持工作），旅游部部长；烟台交运国旅总社经理；烟

台交通运输集团经营发展部经理；烟台交运集团运输经营部部长；烟台交运集团

雁鹏运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经理。2022年 1月—2023年 10月，烟台蓝天集团专

职外部董事、烟台蓬长客港集团专职外部董事；2022年 4月—2023年 10月，烟

台轨道交通集团专职外部董事；2022年 8月—2023年 10月，烟台海上世界集团

专职外部董事；2023年 11月至今，烟台蓝天集团专职外部董事、烟台交通集团

专职外部董事（召集人）。2023年 12 月至今，烟台能源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专职外部董事；烟台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专职外部董事、烟台蓬长客港集团有

限公司专职外部董事。现任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4、人员变动所需决策程序及其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本次董事变更已履行相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影响分析

此次董事变更系发行人正常人事变动，不会对发行人的日常管理、生产经营

和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影响发行人董事会、监事会相关决议的有效性，

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三、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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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发行人该重大事项公告出具之日，发行人经营状况总体良好、盈利情况

正常，未发生债务违约等情况。上述人员变动属于正常人事变动，预计不会对发

行人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2022 年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之债权代理协议》

《2022年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

关约定，中信证券作为 23国丰 01/23国丰债 01的债权代理人，出具本临时债权

代理事务报告。

中信证券后续将持续跟踪发行人的重大事项发生情况，并将严格按照《2022

年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之债权代理协议》《2022年烟台国丰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约定履行债券债权

代理人职责。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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